


序分派以往年度之盈餘。 

    2.現金股利每股配發 4.7 元，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、發

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。 

        3.本次現金股利按分配比例計算至元為止，元以下捨去，分配未滿 1元之

畸零款合計數，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全權處理之。 

四、承認事項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一一○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，提請  承認。(董事會提) 

說  明：1.本公司一一○年度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業經正風聯 

合會計師事務所賴永吉會計師、吳欣亮會計師查核竣事，併 

         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無誤，敬請 承認。(請參閱 

         附錄一及附錄三) 

       2.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決議通過。 

       3.敬請  承認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-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2,491,542 權；贊成

權數 32,366,669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31,313,281 權)，占

表決總權數 99.61%；反對權數 546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546

權)；無效權數 0權；棄權權數 124,327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

數 124,327 權)。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。 

第二案 

案  由：一一○年度盈餘分配表案，提請  承認。(董事會提) 

   說  明：1.謹擬具本公司一一○年度盈餘分配表。(請參閱附錄四) 

         2.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決議通過。 

3.敬請 承認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-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2,491,542 權；贊成

權數 32,434,669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31,381,281 權)，占

表決總權數 99.82%；反對權數 546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546

權)；無效權數 0 權；棄權權數 56,327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

56,327 權)。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。 

五、討論事項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」案，提請  公決。(董事會提) 

    說  明：配合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令及公司實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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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需要，修訂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」部分條文。 

            (請參閱附錄五及附錄六) 

決  議：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-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2,491,542 權；贊成

權數 32,416,599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31,363,211 權)，占表

決總權數 99.76%；反對權數 13,616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

13,616 權)；無效權數 0權；棄權權數 61,327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

決權數 61,327 權)。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。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，提請公決。(董事會提) 

說  明：為使召開股東會之方式更具彈性，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。 

        (請參閱附錄七及附錄八) 

決  議：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-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2,491,542 權；贊成

權數 32,429,599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31,376,211 權)，占

表決總權數 99.80%；反對權數 616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616

權)；無效權數 0權；棄權權數 61,327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

61,327 權)。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。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股東會議事規則」案，提請  公決。(董事會提) 

說  明：1.依公司法第 182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辦理。 

        2.因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2 修正，開放公開發行公司得以視訊方式召開

股東會，爰修訂本公司「股東會議事規則」相關條文。(請參閱附錄九及

附錄十) 

決  議：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-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2,491,542 權；贊成

權數 32,429,669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31,376,281 權)，占

表決總權數 99.80%；反對權數 546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546

權)；無效權數 0權；棄權權數 61,327 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

61,327 權)。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。 

六、臨時動議：無 

七、散會：中華民國一一一年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點四十分。 

 本次股東常會記錄僅載明會議議案要旨，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；會議進行內容、     

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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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一一○年度營業報告書

近二年面對 COVID-19 疫情帶給全球市場的極大挑戰，普萊德科技積極創新

網路通訊設備和解決方案，提昇自有品牌國際競爭價值，並密切注意疫情變化即

時調整營運策略，致力確保公司正常營運，朝向永續發展。全體員工不畏挑戰齊

心努力，一一○年合併營收為 14 億 2,710 萬元，創歷史新高，較一○九年合併

營收成長16.3%，毛利率40%，稅後淨利為3億2,115萬元，較一○九年成長18.8%，
每股稅後盈餘為 5.14 元，同創歷史新高。 

普萊德保持良善企業體質，精進永續治理，強化風險控管與企業持續營運管

理，提昇 ESG (環境、社會、治理) 實踐績效，榮獲《2021 天下永續公民獎》中

堅企業組第一名，榮列「第七屆公司治理評鑑」排名前 5%優良上櫃公司，並再

度入選台灣《2021 ESG 企業年鑑》標竿企業，強化企業品牌價值與永續競爭力。 

在品牌行銷方面，靈活運用數位化線上參展國際專業科技展，結合網路多媒

體推廣，拓展全球通路，深耕各區域市場。研發創新方面，掌握後疫情時代遠距

通訊需求、智慧物聯網和資訊安全趨勢，依循本公司綠能產品開發原則，一一○

年度創新開發之亮點產品包括電信級資安網管交換器、5G IoT 閘道器、通過重

工業法規認證的工業網路設備、再生能源供電智慧網管控制器、Wi-Fi 6 無線基

地台等等，輔以智慧化中央網管平台提昇網管效率，加速 5G 專網、IIoT 工業物

聯網、AIoT 智慧物聯網高速連網應用。研發創新產品連續 19 年榮獲《台灣精品

獎》，並獲得《2021 Computex Best Choice Award - Smart City 類別獎》和《2021
國際創新獎》肯定。本公司在一一○年度投入的整體研發費用總計新台幣 79,629
仟元，主要研發成果簡述如下：

(一) 工業級網路產品線：推出重工業防護等級的工業網管交換器系列，適

合無人工廠、智慧交通應用。另外，工業等級 5G IoT 閘道器滿足物聯

網所需之安全、移動應用及可控之即時資料通訊需求，創新設計榮獲

《2022 台灣精品獎》。

(二) 資訊安全產品線：已推出電信網路和企業網路的整合型 VPN/SD-WAN
資安閘道器，提供乙太網路供電、超高速無線連網、光纖連網和中央

管理平台支援等功能，利於廣大範圍 IoT 邊緣運算彈性化建置。

(三) 再生能源網路設備及中央管理系統：普萊德領先業界開發之再生能源

供電智慧網管控制器，提昇再生能源網路和電力管理效率，已取得專

利，2021 年囊括國內外三大創新獎項《台灣精品獎》、《Computex Best 
Choice Award - Smart City 類別獎》和《國際創新獎》肯定。

(四) 5G 及 Wi-Fi 通訊產品線：無線網路設備全面升級至最新標準 802.11a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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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-Fi 6 設計，提供 5GHz 最高 2400Mbps 連線速率，整合 5G 通訊，

提昇無線傳輸效能，並具備 WPA3 無線加密、MESH、光纖介面，可

大量建置於企業、飯店、工廠等提供安全高速無網連網之場域。

惟 2022 年全球總體經濟成長步調仍受疫情左右，國際市場開發面臨諸多風

險和挑戰，包括供應鏈物料供應不穩、國際原物料及貨物運輸價格大幅上漲、台

幣對美金匯率升值、地緣政治、氣候變遷、淨零碳排新趨勢等，普萊德將秉持創

新與永續發展理念，提昇品牌競爭優勢，穩健經營，創造成長和企業永續價值。

董事長 陳清港     總經理 陳清港 會計主管 林滿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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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

茲准

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一一○年度之合併及個體財務報告，業經本公司委託正風

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賴永吉會計師、吳欣亮會計師查核完峻，並出具標準式無保留

意見書，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，認為尚無不合，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

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，繕具報告如上，敬請 鑒察。

此致

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

審計委員會召集人：

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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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

茲准

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一一○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，業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，認

為尚無不合，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，繕具報告如上，

敬請 鑒察。

此致

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

審計委員會召集人：

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四 月 十 五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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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110 年度盈餘分配表 

 
項目 金額(元) 
期初未分配餘額

加：本年度稅後淨利

加：本年度員工福利精算計劃與實際差異盈餘調整數

45,341,507

321,150,007

28,165
可供分配盈餘 366,519,679
減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% 

分配項目：

股東紅利－股票 0   

股東紅利－現金 4.7 

32,117,817

0

293,754,531
期末未分配盈餘 40,647,331

註:本次分配項目係以當年度稅後淨利優先分配，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
，元以下捨去，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，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全權處
理之。

董事長：陳清港 經理人：陳清港 會計主管：林滿足

-28-



-29-



-30-



-31-



-32-



-33-



-34-



-35-



-36-



-37-



-38-



-39-



-40-



-41-



-42-



-43-



-44-



-45-



-46-



-47-



-48-



-49-



( )

-50-



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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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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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5

182 5

172

90 8 8

91 6 27

95 6 14

101 6 12

109 6 10

110 8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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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( )

( )

( )

(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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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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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61-



90 8 8

91 6 27

95 6 14

101 6 12

109 6 10

110 8 5

111 5 27

90 8 8

91 6 27

95 6 14

101 6 12

109 6 10

110 8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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